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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建设资金划转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变更企业技术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决定将企业技术中心技术改造项目实施

主体由南京宝新聚氨酯有限公司调整为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389.54

万元，截止

2009

年

8

月

21

日已使用

7.1

万元，尚未使用

2382.44

万元。 此前，该笔资金存

放在南京宝新聚氨酯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根据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2008

年

2

月第二次修订） 的规

定， 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14

日将企业技术中心技术改造项目资金

2382.44

万元划入公司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淳县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于

2007

年

9

月会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编号临

2007-001>

登载于

2007

年

9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公司

将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按照企业技术中心技术改造项目资

金使用计划使用资金。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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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9

月

10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15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

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千岛湖酒店公司

"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27

日，注册资本为

2100

万元。 因项目建设需要，千岛湖酒店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淳安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的贷款，用于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项目的装修工程。

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权董

事会在

2010

年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前对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为

20

亿元

的担保额度，包括但不限于存在以下情形：

（

1)

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

（

2)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占上述担保授权额度的

7.50％

，占公司

2008

年末经审

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4.34%

。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并符合担保条件，业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现同意由公司为千岛湖酒店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申请的上述贷款授信项

下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

2009-031

号《关于为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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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千岛湖酒店公司

"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5,

000

万元的贷款授信项下所产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权董

事会在

2010

年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前对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为

20

亿元

的担保额度，包括但不限于存在以下情形：

（

1)

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

（

2)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占上述担保授权额度的

7.50％

，占公司

2008

年末经审

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4.34%

。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并符合担保条件，业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担保事

项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全称：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排岭南路

68

号

1

幢

3

、法定代表人：朱慧明

4

、注册资本：

2100

万元

5

、经营范围：在千岛湖镇辉照山筹建住宿、中西餐项目

6

、与公司关联关系：千岛湖酒店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7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89,392,313.45

元，净资产

17,323,341.62

元，

2009

年半年度

尚未实现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

-13,554.61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千岛湖酒店公司提供担保，董事会认为：千岛湖酒店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符合公

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且担保金额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并符合担保条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

20

亿元担保额度内已使用担保额度

8

亿元，占授权额

度的

40％

，占公司

2008

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23.16%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累计为

95,000

万元，占

20

亿元担保授权额度的

47.5％

，占公司

2008

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32.92%

，仍在授权担保的额度内。

2

、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3,000

万元，占公司

2008

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18.24%

。

3

、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为相关业主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保证。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为购买公司相关房产的业主提供保证所及的借款余额为

359,203.10

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关于为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千岛湖酒店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述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以及

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证监发

[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公司为千岛湖酒店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符合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需要。

根据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

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之日起至

2010

年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前对子公司（包括全资

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0

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的范围内，业经出席董事会

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我们认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的为千岛湖酒店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合理的，符合相

关规定的要求。

七、备查文件

1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为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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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

６３

号万科建筑研究中心一楼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周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起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郁亮董事

６．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７７７

人，代表股份

４

，

４４６

，

８７４

，

０９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０．４４％

。 其中，

Ａ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５８０

人，代表股份

３

，

９９５

，

３８７

，

０２８

股，占

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４１．２７％

；

Ｂ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１９７

人，代表股份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股，占公

司

Ｂ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３４．３３％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２３１

人，代表股份

２

，

３０７

，

０１８

，

０１４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２０．９８％

。 其中，

Ａ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１

，

８５５

，

７３４

，

８８５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

１９．１７％

；

Ｂ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１９４

人，代表股份

４５１

，

２８３

，

１２９

股，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

３４．３２％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５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２

，

１３９

，

８５６

，

０８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

１９．４６％

。 其中，

Ａ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５４３

人，代表股份

２

，

１３９

，

６５２

，

１４３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２２．１０％

；

Ｂ

股股东 （授权股东）共

３

人， 代表股份

２０３

，

９４０

股， 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０．０２％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类别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普通

决议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增

发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

案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３５８

，

６０１ ９９．８７ ４

，

８９６

，

５８１ ０．１２ １３１

，

８４６ ０．００３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８４５

，

６７０ ９９．８９ ４

，

８９６

，

５８１ ０．１１ １３１

，

８４６ ０．００３

特别决

议

关

于

公

开

增

发

Ａ

股

股

票

发

行

方

案

的

议

案

本次发行股票

的种类和面值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１３１

，

４０５ ９９．８７ ４

，

７０３

，

８８９ ０．１２ ５５１

，

７３４ ０．０１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６１８

，

４７４ ９９．８８ ４

，

７０３

，

８８９ ０．１１ ５５１

，

７３４ ０．０１

本次发行股票

的数量和募集

资金规模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１２７

，

６０５ ９９．８７ ４

，

７０６

，

６８９ ０．１２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６１４

，

６７４ ９９．８８ ４

，

７０６

，

６８９ ０．１１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发行对象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１２６

，

５０５ ９９．８７ ４

，

７０７

，

７８９ ０．１２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６１３

，

５７４ ９９．８８ ４

，

７０７

，

７８９ ０．１１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发行方式和向

原股东配售的

安排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１２８

，

６０５ ９９．８７ ４

，

７０８

，

８８９ ０．１２ ５４９

，

５３４ ０．０１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６１５

，

６７４ ９９．８８ ４

，

７０８

，

８８９ ０．１１ ５４９

，

５３４ ０．０１

定价方式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０４９

，

７０５ ９９．８７ ４

，

８１２

，

６８９ ０．１２ ５２４

，

６３４ ０．０１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５３６

，

７７４ ９９．８８ ４

，

８１２

，

６８９ ０．１１ ５２４

，

６３４ ０．０１

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用途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１３０

，

４０５ ９９．８７ ４

，

７０３

，

８８９ ０．１２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６１７

，

４７４ ９９．８８ ４

，

７０３

，

８８９ ０．１１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滚存利润的

分配方案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１３０

，

３０５ ９９．８７ ４

，

７０３

，

９８９ ０．１２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６１７

，

３７４ ９９．８８ ４

，

７０３

，

９８９ ０．１１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本次发行股票上

市地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１３０

，

４０５ ９９．８７ ４

，

７０３

，

８８９ ０．１２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６１７

，

４７４ ９９．８８ ４

，

７０３

，

８８９ ０．１１ ５５２

，

７３４ ０．０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

效期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１３１

，

４０５ ９９．８７ ４

，

７０３

，

８８９ ０．１２ ５５１

，

７３４ ０．０１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６１８

，

４７４ ９９．８８ ４

，

７０３

，

８８９ ０．１１ ５５１

，

７３４ ０．０１

特别决

议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公开增发

Ａ

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０１９

，

３２５ ９９．８７ ４

，

６５１

，

６８３ ０．１２ ７１６

，

０２０ ０．０２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８７

，

０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５０６

，

３９４ ９９．８８ ４

，

６５１

，

６８３ ０．１０ ７１６

，

０２０ ０．０２

特别决

议

关于公开增发

Ａ

股股

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

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０１６

，

７２５ ９９．８７ ４

，

６４１

，

５８３ ０．１２ ７２８

，

７２０ ０．０２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２７

，

８１５ ９９．９９ ０ ０ ５９

，

２５４ ０．０１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４４４

，

５４０ ９９．８８ ４

，

６４１

，

５８３ ０．１０ ７８７

，

９７４ ０．０２

特别决

议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

议案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００５

，

５２５ ９９．８７ ４

，

６２７

，

３８３ ０．１２ ７５４

，

１２０ ０．０２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２７

，

８１５ ９９．９９ ０ ０ ５９

，

２５４ ０．０１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４３３

，

３４０ ９９．８８ ４

，

６２７

，

３８３ ０．１０ ８１３

，

３７４ ０．０２

普通

决议

关于建立会计师事务

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Ａ

股

３

，

９９０

，

０３９

，

６４５ ９９．８７ ４

，

５９０

，

１２３ ０．１１ ７５７

，

２６０ ０．０２

Ｂ

股

４５１

，

４２７

，

８１５ ９９．９９ ０ ０ ５９

，

２５４ ０．０１

总体

４

，

４４１

，

４６７

，

４６０ ９９．８８ ４

，

５９０

，

１２３ ０．１０ ８１６

，

５１４ ０．０２

注：比例指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各议案参加会议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表决意见

关于

公司

符合

公开

增发

Ａ

股

股票

条件

的议

案

关于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授权

董事

会全

权办

理公

开增

发

Ａ

股股

票相

关事

宜的

议案

关于

公开

增发

Ａ

股

股票

募集

资金

计划

投资

项目

可行

性的

议案

关于

前次

募集

资金

使用

情况

的专

项说

明的

议案

关于

建立

会计

师事

务所

选聘

制度

的议

案

本次

发行

股票

的种

类和

面值

本次

发行

股票

的数

量和

募集

资金

规模

定价

方式

本次

发行

募集

资金

用途

本次

发行

完成

后公

司滚

存利

润的

分配

方案

本次

发行

股票

上市

地

本次

发行

决议

有效

期

华润股份有限公

司

１

，

６１９

，

０９４

，

７６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９０

，

５４９

，

９７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刘元生

１３３

，

７９１

，

２０８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９８

，

４２５

，

４５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博时主题行业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８７

，

５６５

，

３１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博时第三产业成

长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ＨＴＨＫ／ＣＭＧ

ＦＳＧＵＦＰ －ＣＭＧ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Ｄ

７８

，

７８９

，

２１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博时新兴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易方达价值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３

，

０８５

，

１８９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博时精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林晓春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公告编号：２００９－临 ２０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０９年

第１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刊登了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

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

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现场表决为准。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关于醋酸装置节能新工艺改造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２．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内容需逐项审议：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

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

３

）发行数量

（

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６

）上市安排

（

７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８

）发行方式

（

９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

１０

）除权、除息安排

（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１２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１

、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应持有能证明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件或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股东账户

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还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委托人及代

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股东为

ＱＦＩＩ

的，凭

ＱＦＩＩ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截止前用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４－２４６５４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４－２４６５０１７

联系人：董岩、高文军

邮编：

２５３０２４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股东投票代码：

７３８４２６

；投票简称：恒升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

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

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

１

《关于醋酸装置节能新工艺改造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４．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４．００

４．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５．００

４．３

发行数量

６．００

４．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７．００

４．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８．００

４．６

上市安排

９．００

４．７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１０．００

４．８

发行方式

１１．００

４．９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１２．００

４．１０

除权、除息安排

１３．００

４．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１４．００

４．１２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１５．００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１６．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１７．００

７

《关于修订〈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８．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投票注意事项：

①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②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

１

次申报为准。

③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五）注意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４

、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报告；

５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６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０９

年修订稿）。

备查文件存放于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

的意思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醋酸装置节能新工艺改造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２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４．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４．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４．３

发行数量

４．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４．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４．６

上市安排

４．７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４．８

发行方式

４．９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４．１０

除权、除息安排

４．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４．１２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

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

票，其它空格内划“

－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1628����������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09－02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期间之未经审计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

币

2,107

亿元。 该数字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资料未经审计。 本公司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中国财政部新颁

布的中国公认《企业会计准则》。该会计准则规定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

关系，并承担源于被保险人保险风险的协议。本公司绝大多数保险产品都属于保险合同，确认为保

费收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088�����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2009-17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8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更改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

：

00

在深圳市

盐田港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召集人为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受

公司董事长郑宏杰先生委托，公司董事徐云国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余北群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为

3

人，代表股份

838,873,4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7.38％

。

四、提案审议情况

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以

838,873,46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份的

100%

，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的决议。

增补徐晓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徐晓阳先生简历附后。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余北群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依此合法程序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

、法律意见书；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五日

简 历

徐晓阳，男，

1959

年出生，汉族，籍贯辽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1976

年

7

月至

1981

年

8

月，为广

州市黄陂果园田心队知青；

1981

年

9

月至

1985

年

7

月，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会计学系学习；

1985

年

7

月

至

1998

年

3

月，在深圳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工作，历任会计、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其中

1992

年至

1998

年，兼任深港工贸（香港）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

1998

年

3

月至

2004

年

11

月，任

深圳市盐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总经理，期间，分别任盐田区一届、二届区委候补

委员、区人大常委；

2004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

2005

年

1

月至今，任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董事；

2005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现兼任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深圳盐田

西港区码头有限公司董事。

徐晓阳先生未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职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000839���������������股票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09-40

��权证代码：031005���������������权证简称：国安 G A C 1

��债券代码：115002���������������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安 G A C 1” 认股权证行权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根据《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中

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已于

2009

年

9

月

11

日起开始行权，并将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起终止交易，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

15

时后终

止上市。 本公司特提请投资者关注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行权的有关问题。

一、基本提示内容

1

、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自

2007

年

9

月

25

日起，至

2009

年

9

月

24

日止。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权证存续期满前

5

个交易日，权证终止交易。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2009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从

20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起终止交易。

3

、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权证存续期的最后

10

个交易日，即

2009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

至

2009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之间的交易日，其中

2009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至

2009

年

9

月

24

日（星

期四）为不可交易的行权期。

投资者行权的最后时点为

2009

年

9

月

24

日

15

时，过时再申请行权无效。

4

、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为

17.576

元，投资者每持有

1

份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有权在

行权期内以

17.576

元的价格购买

1.003

股

"

中信国安

"

的股票。

二、行权操作要点（不同的券商交易系统界面会略有不同）

1

、申报指令

投资者依据券商技术系统的提示，发出认股权证的行权指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证券代码：

031005

（权证简称：国安

GAC1

）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申报的权证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

17.576

（行权价格）

投资者当日买进的权证，当日可以行权；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行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

以撤销。

2

、投资者须在申报前确认的事项

在发出行权指令前，认股权证投资者应当确认其申报行权的认股权证份数不大于其证券账户中可动

用的认股权证份数，且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否则，该行权指令作废，投资者需另行申报行权。

3

、行权后资金、权证的扣减及标的证券的取得

接到投资者发出的认股权证的行权指令之后，券商扣减投资者账户中的权证可用数量，扣减权证数

量等于有效行权委托数量。 此外券商还需扣减投资者行权所需资金额（含行权手续费），行权所需资金计

算公式为：

行权所需资金

=

申请行权数量

×

行权价格 （

17.576

元）

×

行权比例 （

1.003

）

+

申请行权数量

×

行权比例

(1.003)×

标的证券面值

(1

元

)×

手续费

行权成功，投资者将于

T+1

日交收后收到行权所得的标的证券，行权应得的标的证券于

T+1

日可以

交易。 投资者证券账户的标的证券增加数量

=

认股权证有效行权委托数量

×

行权比例。

4

、其他

按照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算的标的证券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 认股权证投

资者应当确认其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

请投资者及时查看，确认行权是否成功。

在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间的前

5

个交易日，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正常交易。

三、咨询机构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国安大厦

5

层

联系人：陈玲

电话：

010-65008037

传真：

010-65061482

四、特殊提示内容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日为

2009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至

2009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之间的

交易日（其中

2009

年

9

月

18

日至

2009

年

9

月

24

日为不可交易的行权期）。 行权终止日未行权的

"

国安

GAC1"

认股权证将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

ＳＴ

赛格、

ＳＴ

赛格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０４９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广州福达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３

，

９２５

，

４１０ ０．５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

其它方式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广州福达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７

，

８０５

，

７４４ ４．８２ １８

，

８８０

，

３３４ ２．４１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３７

，

８０５

，

７４４ ４．８２ １８

，

８８０

，

３３４ ２．４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广州福达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持“

ＳＴ

赛格”股份的说明

按照相关规定，广州福达委托本公司代为履行信息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37��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2009-041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贷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本次关联交易简介

1.

公司

2009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为关联方北京理工大学

珠海学院（以下简称珠海学院）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行（以下简称茂名建行）贷款

8000

万元提供

9000

万元保证金质押担保。

2.

珠海学院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与茂名建行签署《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向茂名建行借款

3500

万

元，借款期限自

2009

年

1

月

12

日起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2

日与茂名建行签署

的《保证金质押合同》，就前述

3500

万元贷款向茂名建行提供

4000

万元保证金质押担保。

3.

珠海学院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与茂名建行签署《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向茂名建行借款

4500

万

元，借款期限自

2009

年

3

月

20

日起至

2009

年

9

月

19

日止；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18

日与茂名建行签署

的《保证金质押合同》，就前述

4500

万元贷款向茂名建行提供

5000

万元保证金质押担保。

4.

综上，珠海学院累计向茂名建行贷款

8000

万元，公司累计为该等贷款提供

9000

万元保证金质押

担保。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结果

1.

珠海学院已于

2009

年

9

月

14

日提前向茂名建行全额偿还

8000

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

2.

鉴于此，公司为珠海学院向茂名建行贷款

8000

万元提供

9000

万元保证金质押担保的担保责任已

于

2009

年

9

月

14

日终止。

3.

本次担保，公司共取得担保费收入

511

万元。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O 九年九月十五日

备查文件：

1.

《关于担保责任终止的告知函》

证券代码：000078��������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09-045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价格在

2009

年

9

月

11

日、

9

月

14

日、

9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为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事项进行核

查，并发布本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的情况

本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第四条的要

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1

、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没有影响公司股价波动的重大事宜；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3

、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英特龙）目前正在进

行有关建议配售新

H

股的相关工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2009

年

9

月

12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站公开披露的《第四届董事局第

40

次会议决议公告》。

5

、截止目前海王英特龙尚未开始生产防治甲型

H1N1

流感的相关疫苗产品，有关海王英特龙流感疫

苗项目的相关情况请参见本公司

2009

年

6

月

-8

月期间的系列公告 （

2009-033

号、

03

号、

035

号、

036

号

及

037

号公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局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局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除本公司

2009

年

9

月

12

日在第四届董事局第

40

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的海王英特龙建议配售

新

H

股和本公司拟收购海王大厦房产相关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或股份发行的

相关事项；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选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inifo.

com

）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09 年 9 月 15 日


